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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公告
永康市华联商厦现就 2022

年度商厦各类财产保险服务项目

进行公开询价，由此选定 1 家保

险公司提供服务。欢迎具有合法

资质的保险公司参加报价，项目

详情可咨询陈总：13605895319。

（2022）浙0784民初4694号

李红（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雅田村
郎 家 二 路 4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410201921）：本院受理原告

黄美贞与被告永康市方岩跃红五金厂、程永

跃、李红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等法律

文书。原告诉称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永

康市方岩跃红五金厂、程永跃、李红归原告

借款 21 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二、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

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0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

点在第 25 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22）浙0784民初5351号

厉薇（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西
山 村 新 胜 路 7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511054561）：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784 民初 392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由你归还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

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50304.34 元

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本金 50304.34 元

为基数自 2022 年 2 月 23 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由你支付

原告违约金 15091.3 元；三、由原告杭州余

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对你所有的车牌号为浙 GL006S 的吉利美

日牌小型汽车的变卖、拍卖所得价款在抵押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由你承担原告

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3000 元。上述第一、二、三、四项款限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你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52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1926 元，由你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1526 元，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由

于你不履行二审诉讼义务，为依法规范诉讼

行为，视为对上诉权利的放弃。

（2022）浙0784民初5641号

被告：吕顺利，男，住浙江省永康市龙山
镇吕南宅三村九五路 80 号 201 室，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8809145714：本院受

理原告吉虎与被告吕顺利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由于被告吕顺利下落不明，

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

讼提示、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

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

费等共计人民币163546元；二、由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 2023 年 2 月 9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

诉讼服务中心二楼 23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2022）浙0784民再7号

卢宇静（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儒堂头
村儒堂头正街85号）：本院受理原审原告胡

莲珍与原审被告程龙叶、卢宇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一、撤

销 永 康 市 人 民 法 院（2019）浙 0784 民 初

3038 号民事判决；二、由卢宇静归还胡莲珍

借 款 70000 元 及 利 息 损 失（利 息 损 失 自

2019年4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上

述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卢字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

15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950 元，由卢

宇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2）浙0784破66号

本 院 根 据 申 请 人 陈 晓 南 的 申 请 ，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思腾
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永

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

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思腾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

至2023年1月6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永康市思腾进出口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思腾进出口

有限公司的投资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

人应在2023年1月6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需依法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
9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

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上午8时

50分至9时，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

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

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

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望春西路26号四楼（永
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邮编：
321300，联系人：童江秋、沈婷婷、李超荣，
联 系 电 话 ： 13967928978、
13575693775、15058656086。

（2022）浙0784破6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申请，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大圣门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

永康市大圣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

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5 日止，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大圣门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大

圣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1月5日前向管

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 依 法 追 究 相 关 法 律 责 任 。 本 院 定 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 5 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

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三楼）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网络会议形式，

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播，各债权人准

时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
大厦四楼（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300，联系电话：13506599913，联系
人：唐丽娅。

（2022）浙0784破6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顺恒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裁

定受理了永康市顺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

方式。永康市顺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5
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

顺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永康市顺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 表 人 、股 东 、高 管 及 财 务 负 责 人 应 在

2023 年 1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

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上
午 10 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5 法庭（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三

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会议采取

网络会议形式，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

播，各债权人准时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

权人及时查看。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
市望春东路90号六楼，（永康天正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邮编：321300，联系人：陈
仙凤，联系电话：13819905115。

（2022）浙0784破6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申请，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天和五金工具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

式。永康市天和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1月6日
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天

和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永康市天和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投资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1
月6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

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

上述义务的，需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

院定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

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上午 9 时 20 分
至9时30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

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

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

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
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168
号 三 楼（浙 江 雷 欧 律 师 事 务 所），邮 编 ：
321300，联 系 人 ：章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
1835895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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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出租出售

收旧机械13588608700

厂房出租

1.经济开发区金山东路有

独栋厂房出租，3700㎡。

2. 东 永 一 线 ，芝 英 路 口

2000㎡新厂房出租。联

系 电 话 ：13858903222，

613222

华夏路厂房出租

1400㎡厂房出租。联系

电话：13588612569

出 租
体育馆旁有 2 幢单间出

租，另 500 至 6000㎡厂

房 及 体 育 场 地 出 租 。

13735708390，698390

厂房出租
清 溪 工 业 功 能 分 区 ，

5400㎡厂房出租，共两

层 ，层 高 7 米 。 电 话 ：

13506595355

厂房出租

东永一线省道旁南马工

业区单层厂房 2200㎡，

高度 13 米。有配套员工

宿舍和办公室。税收高

的租金便宜。联系人：朱

小 姐 13967923506，

713923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